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1年沈阳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要求，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切实做好2021年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结合我市建筑扬尘防治工作实际,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大“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围绕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全年大气环境改善总体目标，不断完善建筑扬尘防治措施和监管措施，利用现代化、智能化管理手段，不断提高科学治理能力，提升我市建筑工程施工期间扬尘管控水平，落实控扬尘、保环境、强民生的建筑扬尘管控措施，降低施工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叠加效应，为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2020年基础上再提高1-2个百分点做出积极贡献。
[bookmark: bookmark9]二、工作目标
有效控制施工扬尘污染，进一步提升大气环境质量，降低施工扬尘对污染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持续加大施工扬尘专项整治力度，加强工地扬尘监管，落实防尘措施保障。通过完善标准制定、开展有序部署、强化舆论宣传、采取多项措施、实行联合惩戒、加强日常检查等多项有效措施，严格落实企业对建筑扬尘防治主体责任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扬尘防治属地化监管责任，努力实现98%以上的施工现场全面落实“七个百分百”建筑扬尘防治措施的工作目标。
[bookmark: bookmark10]三、组织机构
为切实做好全市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市城乡建设局成立沈阳市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组长：刘旭辉 市城乡建设局 局长
副组长：居理宏 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成 员：市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城建热线部、城建记者站，各区、县（市）建设局，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职责分工：
[bookmark: bookmark11]1.质量安全监管处: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总体协调全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和通知，收集工作信息, 及时向市政府、市蓝天办、局领导报告工作信息。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3]2.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负责对地铁建设、市政工程（市属审批）等建筑工地开展扬尘防治工作；指导区、县（市）建设工程监督机构对房屋建筑、拆除工地（已办理交接手续的）等建筑工地的扬尘管控工作开展抽查。
[bookmark: bookmark14]3.城建记者站:负责全市建筑扬尘防治新闻报导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5]4.城建热线部:负责办理全市建筑扬尘防治投诉举报工作。
5.各区、县（市）建设局：负责辖区内各类建筑工地（含已办理交接手续的拆除工地）扬尘防治工作。
6.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地铁建设工地扬尘防治工作。
[bookmark: bookmark16]四、建筑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见附件：1.房屋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7]2.地铁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8]3.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9]4.拆除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bookmark: bookmark20]5.停缓建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bookmark: bookmark21]五、工作安排
1.动员部署阶段（3月1日至3月31日）。市城乡建设局开展学习调研，制定印发全市建筑扬尘防治工作方案，召开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暨扬尘防治大会，全面动员部署全市建筑扬尘防治工作；组建建筑扬尘防治第三方服务团队。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地铁管廊公司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对辖区内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严格落实七个百分之百的防治措施，将工地视频监控设施接入市 城乡建设局视频监控平台，扬尘防治措施不达标的工地一律不准开复工。
2.集中整治阶段（4月1日至6月30日）。市城乡建设局与各区、县（市）建设局和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工地台账，完善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各建筑工地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上报建筑施工扬尘防治责任承诺书。各单位对各类建筑工地、市政工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排查摸底，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
3.巩固提升阶段（7月1日至11月30日）各单位继续加大对各类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措施的检查力度，加强日常监管，防止问题反弹，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对新出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保持98%以上的建筑工地全面落实扬尘防治措施。
4.总结考核阶段（12月1日至12月31日）。各单位认真总结施工扬尘治理的经验、成效。市城乡建设局开展对各区、县（市）建筑扬尘防治工作考核。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充分认识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切实可行活动方案，完善各项工地监管制度，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扬尘管控工作任务。
（二）加强智能感知设备安装。依据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车辆冲洗装置、电子公示屏、在线粉尘监测装置、智能雾炮机等通知的相关要求，推进落实智能感知设备安装联网工作。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文件要求，必须在开工前将智能感知设备安装到位。
（三）强化工程开工前现场踏勘。施工现场开工前，建设、施工单位要落实建筑扬尘防治“7个100%”标准和智能感知设备安装等扬尘措施，要按照《沈阳市建设工程开（复）工扬尘整治暂行管理规定》开展自查，自查达标后，向施工现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现场踏勘，确保符合扬尘防治验收标准之后，方可允许开工建设。
（四）强化舆论宣传，形成浓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相关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扬尘防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设置专栏，显示屏和开展集中培训宣传，曝光负面典型等方式，将防治建筑扬尘的重大意义、重要措施标准和要求宣传到位，确保广大建筑从业人员人人皆知，提高从业人员参与扬尘治理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bookmark: bookmark23]（五）实行联合惩戒，加强问题督办。依据要求，对多次违反建筑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存在较重问题且整改不到位的项目进行全市通报，加大被通报单位的处罚力度。加强对参建单位的问题督办。对企业开展动态核查，核查结果与诚信体系挂钩，对问题企业取消其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六）强化地区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各级建设局要落实属地化监管责任，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每个现场都要安排监管责任人；要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未达标的施工现场，一律不得准予开复工，确保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各区、县（市）政府要将辖区范围内各类施工工地录入管理台账，保证台账的真实性、准确性。发现项目未列入台账而擅自施工的，报请市政府同意，对地方财力进行扣减。
（七）提高施工现场主体责任意识。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要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按建筑扬尘“七个100%”措施标准认真开展集中整治。建立“四级主管”负责制，对其进行扬尘治理相关培训，经过考核后方可从事施工管理活动。针对发现较为严重扬尘问题的施工现场，对其相关责任人开展培训，重点加强对高频次出现扬尘污染问题的建设企业、施工企业负责人的学习培训工作。
[bookmark: bookmark24]（八）加强检查，严格执法。建筑扬尘防治第三方服务团队要深入施工现场认真开展检查，及时将发现的问题转给各地区建设局。市、区两级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要对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作开展执法检查，对落实措施不达标企业按《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给予责令改正及罚款、停工整治等行政处罚。各单位要实施“月检查，月通报”制度，每月在辖区内通报本地区建筑扬尘防治工作状况。
[bookmark: bookmark25]（九）污染天气，积极应对。各单位要加强污染天气管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当接收到污染天气管启动通知后，要及时通知在建工地项目负责人落实建筑工地管控措施；当接收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通知后，立即响应建筑工地应急预案。市、区两级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要对施工现场落实管控措施和应急措施开展检查，确保管控措施和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十）收集信息，及时报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对建筑扬尘防治工作中文字、检查记录、图片、影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并将文字材料装订成册，以备市检查组和市绩效考核组的检查和验收。要按要求及时报送工作方案、工作进展、“月检查、月通报”、工作总结等有关信息。请各单位于4月9日下班将本单位实施方案报送到市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处（发送至邮箱3641157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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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6][bookmark: bookmark45][bookmark: bookmark47]附件1	          房屋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围挡
	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喷雾
	1.围挡喷雾：建筑施工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 ,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2.雾炮：建筑施工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固定点位:围挡4个转角各1台，沿围挡每间隔60米设置1台；另设移动雾炮机2台。雾炮要与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同步对接，实现数值超标自动启动。

	
	
	洒水
	建筑施工现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需定时洒水。

	
	
	
	

	1
	基坑开挖支护 阶段
	软硬覆盖
	1.软覆盖：建筑施工现场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基坑底部未施工区域用防尘网覆盖。

	
	
	
	2.硬覆盖：建筑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轮胎清洗
	建筑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自动车辆冲洗设备，并保证车辆驶出时启用，自动冲洗平台应安装罩棚，确保车辆冲洗时污水不外溢，严禁车辆夹带泥沙出门。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1
	基坑开挖支护 阶段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视频监控
	1.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混凝土喷射
	喷射混凝土必须采用湿喷法。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2
	地下工程施工 阶段
	围挡
	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喷雾
	1.围挡喷雾：建筑施工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 ,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2.雾炮：建筑施工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固定点位:围挡4个转角各1台，沿围挡每间隔60米设置1台；另设移动雾炮机2台。雾炮要与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同步对接，实现数值超标自动启动。

	
	
	洒水
	建筑施工现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需定时洒水。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2
	地下工程施工 阶段
	软硬覆盖

	1.软覆盖：建筑施工现场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基坑底部未施工区域用防尘网覆盖。

	
	
	
	2.硬覆盖：建筑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轮胎清洗
	建筑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自动车辆冲洗设备，并保证车辆驶出时启用，自动冲洗平台应安装罩棚，确保车辆冲洗时污水不外溢，严禁车辆夹带泥沙出门。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视频监控
	1. 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 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边坡覆盖
	基坑边坡必须采用喷射混凝土硬覆盖或使用防水布软覆盖。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2
	地下工程施工 阶段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3
	主体施工阶段
	围挡
	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喷雾
	1.围挡喷雾：建筑施工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2.雾炮：建筑施工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固定点位:围挡4个转角各1台，沿围挡每间隔60米设置1台；另设移动雾炮机2台。雾炮要与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同步对接，实现数值超标自动启动。

	
	
	洒水
	建筑施工现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需定时洒水。

	
	
	软硬覆盖
	1.软覆盖：建筑施工现场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基坑底部未施工区域用防尘网覆盖。

	
	
	
	2.硬覆盖：建筑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轮胎清洗
	建筑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自动车辆冲洗设备，并保证车辆驶出时启用，自动冲洗平台应安装罩棚，确保车辆冲洗时污水不外溢，严禁车辆夹带泥沙出门。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3
	主体施工阶段
	高空抛掷
	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的，应当采用密闭方式清运，禁止高空抛掷、扬撒。拆除现场不得焚烧废弃物。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
	1. 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 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4
	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围挡
	1.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 、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2.地铁施工现场采用“固定式围挡”。下部为0.5米高混凝土基座，上部为蓝白相间、厚度为1.0毫米以上的彩钢板，总高度不得低于2. 5米，彩钢板上下有压条，围挡上部设有顶灯。

	
	
	喷雾
	围挡喷雾：建筑施工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 ,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软硬覆盖
	1.软覆盖：建筑施工现场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基坑底部未施工区域用防尘网覆盖。

	
	
	
	2.硬覆盖：建筑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材料加工
	石材切割采用水切割法，并封闭加工。

	
	
	轮胎清洗
	建筑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自动车辆冲洗设备，并保证车辆驶出时启用，自动冲洗平台应安装罩棚，确保车辆冲洗时污水不外溢，严禁车辆夹带泥沙出门。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4
	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建筑垃圾车苫 盖
	建筑垃圾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釆用绿网覆盖。

	
	
	高空抛掷
	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的，应当采用密闭方式清运，禁止高空抛掷、扬撒。拆除现场不得焚烧废弃物。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视频监控
	1.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公示牌
	大门外应当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序号
	工程阶段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5
	室外管线施工 阶段
	围挡
	给水、排水、燃气、供暖管线施工现场围挡采用“钢管加挡板式围挡”。每块围挡高度1.2 米，宽度1.8米。

	
	
	软硬覆盖
	1.软覆盖：裸露地面区域和开挖区域用绿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2.硬覆盖：车行道必须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硬覆盖。

	
	
	轮胎清洗
	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手持式高压冲洗设备，并确保正常使用，严禁车辆夹带泥沙上路。

	
	
	喷雾
	建筑施工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固定点位:围挡4个转角各1台，沿围挡每间隔60米设置1台；另设移动雾炮机2台。雾炮要与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同步对接，实现数值超标自动启动。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6
	绿化配套阶段
	软硬覆盖
	软覆盖：裸露地面区域用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轮胎清洗
	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手持式高压冲洗设备，并确保正常使用，严禁车辆夹带泥沙上路。

	
	
	洒水
	施工现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需定时洒水。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上路。

	
	
	公示牌
	大门外应当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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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1
	围挡
	地铁施工现场设置固定式围挡。下部为0.5米高混凝土基座，上部为连续、密闭的钢骨架的仿真植物围挡，总高度不得低于2.5米，围挡上部设有顶灯。

	2
	喷雾
	地铁施工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3
	软硬覆盖
	1.软覆盖：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2.硬覆盖：地铁工程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4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

	5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6
	视频监控 
	1. 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 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7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7]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32]地铁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8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9
	机械作业
	施工机械在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雾炮”喷雾降尘等措施。

	
	
	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施工现场时，应当向地面洒水。

	10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11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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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1
	围挡
	1.市政道路维修、地下管线施工建筑工地为彩钢板移动式围挡。采用组合式方钢立柱作边框，内镶蓝白相间厚度为1.2毫米以上的彩钢板，总高度不得低于2米，彩钢板上下有压条。

	
	
	2.高架桥、跨河桥和泵站等建筑工地为钢骨架仿真植物广告式围挡。上部为钢骨架仿真植物广告式围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2.5米，彩钢板上下有压条，围挡上部设有顶灯。

	
	
	3.给水、排水、燃气、供暖管线施工现场围挡采用“钢管加挡板式围挡”。每块围挡高度
1.2米，宽度1.8米。夜间施工时架起围挡，沟槽土不落地，直接装车，之后用厚钢板将沟槽盖上，拆除围挡，确保道路通畅。

	2
	喷雾
	雾炮：要在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

	3
	软硬覆盖
	1.软覆盖：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2.硬覆盖：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施工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4
	物料苫盖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严禁露天搅拌混凝土砂浆。砂堆、骨料堆、土堆等、袋装水泥等要全部苫盖，混凝土搅拌机必须封闭。

	5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5]附件3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bookmark36]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6
	视频监控 
	1. 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工地制高点、基坑周边、物料堆放区、加工区须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
2.工地基坑周边必须安装200万像素网络球型摄像头，工地制高点须安装1080P分辨率球型摄像头。
3.车辆冲洗装置区摄像头具备报警与抓拍功能。
4. 视频监控内容完整保留30天以上。

	7
	在线监测
	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8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9
	机械作业
	施工机械在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雾炮”喷雾降尘等措施。

	
	
	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施工现场时，应当向地面洒水。

	10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11
	电子公示屏
	电子公示屏须与市网格化平台连通，实时公示工程当前工作达标的状态。




附件4	 拆除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标准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1
	围挡
	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2
	喷雾
	1.围挡喷雾：房屋拆除现场围挡内侧加装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喷头服务半径700 ~ 2000mm,喷头安装角度60°～80° ,喷射水雾方向应向工地内部倾斜。

	
	
	2.雾炮：房屋拆除现场增设“雾炮”喷雾降尘系统，每小时至少开启10分钟。

	3
	洒水
	拆除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洒水降尘作业。

	4
	软硬覆盖
	1.软覆盖：非车行道路区域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2.硬覆盖：房屋拆除现场车行道必须硬覆盖，提倡用厚钢板或混凝土预制地砖覆盖（可重复利用）。

	5
	轮胎清洗
	房屋拆除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安装地埋式轮胎清洗机，并确保正常使用，严禁车辆夹带泥沙出门。

	6
	物料苫盖
	建筑垃圾、土堆等要全部苫盖。

	7
	渣土车苫盖
	渣土车必须苫盖，否则，不准许出施工现场。

	8
	视频监控    在线监测
	拆除施工现场工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建设局远程视频监控平台，要求在工地主进出口设置至少1个监控点位，重点监控出入车辆冲洗及渣土车苫盖情况。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

	9
	垃圾清运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采用密闭防尘网遮盖，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清运。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应当采用绿网覆盖。

	10
	机械作业
	施工机械在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应当采取洒水、“雾炮”喷雾降尘等措施。

	
	
	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施工现场时，应当向地面洒水。

	11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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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措施名称
	工作标准

	1
	围挡
	按《沈阳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仿真植物围挡标准图集》设置围挡，并保持无污损、无破损、无倒伏现象。下部为0.5米高基座，总高度不得低于3米（金廊沿线不低于4米），不得有污损或破损。

	2
	软覆盖
	软覆盖：裸露地面和道路用鹅卵石、砾石、防尘网（规格应为1500目及以上的密目网）覆盖。

	3
	物料苫盖
	物料摆放要整齐并苫盖，砂堆、骨料堆、土堆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放要全部苫盖。

	4
	取暖
	施工现场严禁使用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小站炉和大灶用于生活和采暖。

	5
	公示牌
	工地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牌长2米，宽1.5米，公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负责人、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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